
重庆市綦江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关于废止綦经信〔2022〕123号文件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
经研究，决定对《重庆市綦江区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使用费补助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綦经信〔2022〕123号）文件予以废止，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不再施行。

重庆市綦江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2月26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